
总监理工程师安全责任书
监理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本人经法定代表人授权为该工程监理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相关安全责任。
1、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4、组织施工单位开展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检查，并对存在的安全问题负责督促整改，复查验收；
    5、督促施工单位对安全生产设施、设备投入使用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身 份 证 号 ：                  

注册职业资格：                    

注册执业证号：                 
                 签 字 日 期  ：    年    月    日

